
《熟制冷藏米面制品》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工信厅科函〔2020〕114 号），计划编号 2020-0125T-QB，项目名称“熟制冷

藏米面制品”，主要起草单位：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上海鑫博海农副产品

加工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计划应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本标准在 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0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计划后，在 TC 64 秘书处的指导下征集起草成员单位，为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做

好准备，并进行了标准基本框架和具体技术内容的初步起草研究工作。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启动

工作会议，会议明确由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牵头单位组织该标准的修订

工作。组建了包含科研院所、标准技术研究机构、检测机构、行业组织和国内主

要生产企业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充分代表全国行业情况。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并

制定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行业标准具体的工作方案，初步明确标准修订的框

架。 

2020 年 11 月-2022 年 5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对国内外标准及有关技术资

料进行检索整理，并对重点生产企业广泛征求了制定标准的意见，结合目前市场

上产品实际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变化情况，对标准的框架结构、适用范围、主



要技术指标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主要技术指标样品收集和验证工作。标准起草

工作组根据多次内部研讨意见，起草形成成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工作组讨论

稿）》和编制说明，之后在征集起草单位意见基础上，决议形成《熟制冷藏米面

制品（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 XXX、XXX 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XXX、XXX。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1 标准文本结构制定原则 

本文件规定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的分类、原辅料要求、技术要求、生产加工

过程、检验规则以及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界定了相关的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预包装熟制冷藏米面制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1.2 参考国内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 

GB 4789.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

氏菌检验 

GB 4789.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JJF 1070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 号） 

2 标准主要内容 

2.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1） 术语与定义 

在预包装食品领域冷藏调制食品和冷藏膳食是近些年来，是根据大量出现的

冷藏类工业化餐饮食品，而出现了一类食品的名称，其定义及涵盖的范围却并未

统一，且在不断变化。SB/T 10648—2012中给出了冷藏调制食品定义，DB31/2025

—2014中首次提出了冷藏膳食的定义，DBS44/007—2017中对预包装冷藏膳食进

行了定义，DB31/2025—2021对冷藏膳食进行了修改。这些标准中相关定义对比

分析见表1。 

表1 我国主要行业和地方标准中对冷藏调制食品和冷藏膳食定义对比分析表  



标准 原料 辅料 工艺 食用要求 温度要求 

SB/T 10648—2012 
粮食、畜禽肉、水产

品、果蔬等原料 
调味料等辅料 

经调制加工后，用

快速冷却工艺 

生制或熟

制 

使产品中心温度降到冻

结点以上，7℃以下，并

在0℃-4℃条件下贮存、

运输和销售 

DB31/2025—2014 
未定义，列举包括米饭类、粥类、面食

类、米粉类以及膳食中独立包装的菜肴 

烧熟后，采用冷链

工艺生产，经预先

定量包装或者预先

定量制作在密封的

包装材料或容器中 

食用前可

加热或不

加热 

在2h内将膳食中心温度

降至≤10℃，并将膳食在

中心温度≤10℃条件下

进行分装、包装和贮存、

陈列和销售 

DBS44/007—2017 
未定义，列举了如米饭、面食、米粉、

粥和菜肴等 
熟制 

食用前需

复热至中

心 温 度

70℃及以

上 

在2小时内将中心温度降

至10℃及以下，在6小时

内完成冷却及分装，包装

后在0℃-10℃范围内贮

存、运输和销售 

DB31/2025—2021 

谷物、豆类、薯类、

畜禽肉、蛋类、水产

品、果蔬、食用菌等

中的一种或数种为

主要原料 

可配以馅料/辅料 热加工 即食 

热加工后2h内中心温度

降至10℃以下，并在该中

心温度下包装、贮存、运

输、陈列、销售 

由表1中可以看到，除了各标准对产品中心温度降到和贮存、运输和销售等

温度要求有一些差异，对涵盖范围理解较为一致，该类产品的原辅料使用范围涵

盖均较大，包括主食类和菜肴类。同时，除了冷藏调制食品分了生制食品和熟制

食品外，其他定义中均基本都要求熟制，并可以直接食用（即食）。同时，通过

对比分析可以看到，这四个标准中均涵盖了冷藏熟制米面制品产品范围。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对当前国内厂家及市场上销售的预包装食品中熟制冷藏

米面制品的产品进行了调研和数据分析（见表2），充分考虑了标准的科学性、先

进性，确定了本标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的定义为，以小麦、大米、玉米、杂粮等

一种或多种谷物及制品为主要原料，或配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包

含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藻类及其制

品、坚果及籽类、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蛋及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



品等）及调味料等配料，经加工成型熟制后，采用冷链工艺的预包装食品（包括

米饭类、面食类、米粉类、饭团寿司三明治汉堡类）。 

表2 市场上销售的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情况表 

产品名称 主要原料 辅料 执行标准 
保质

期 

是否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

料或新鲜水果蔬菜 

（如是，具体配料名称） 

海鲜双手卷 米饭 蟹肉棒、海苔 DB31/2025 
48小

时 
无 

菜肉馄饨 小麦粉 猪肉、青菜 DB31/2025 
48小

时 
无 

蟹粉鲜肉小馄

饨 
小麦粉 猪肉、蟹粉 DB31/2025 

48小

时 
无 

猪肉香菇水饺 小麦粉 猪肉、香菇 DB31/2025 
48小

时 
无 

目玉烧饭团 米饭 海苔 DB31/2025 
48小

时 
无 

美式辣鸡排饭

团 
米饭 鸡肉 DB31/2025 

48小

时 
无 

照烧鸡肉饭卷 米饭 鸡肉 DB31/2025 
48小

时 
无 

鱼香肉丝拌面 面条 猪肉、蔬菜 DB31/2025 
48小

时 
无 

五谷杂粮粥 大米 赤豆、薏米等 DB31/2025 
48小

时 
无 

辣白菜炒饭 米饭 韩式辣白菜 DB31/2025 
48小

时 
韩式辣白菜 

韩式炒年糕 年糕 
韩式辣白菜、韩式

辣酱 
DB31/2025 

48小

时 
韩式辣白菜 

芝士鸡肉卷 米饭 鸡肉、芝士、海苔 DB31/2025 
48小

时 
芝士 

三明治 小麦粉 西红柿、生菜 DB31/2025 
48小

时 
西红柿、生菜 

墨西哥风味多

彩谷物包 

大麦仁、古斯古斯面食、

鹰嘴豆、糯米 
盐、调味酱 

Q/SYBKF0007冷藏调制

食品 
3天 不含 

意大利烤鸡卷 
卷皮、鸡肉、蔬菜、芝

士 
糖、黑胡椒、芥末 

Q/SYBKF0004夹馅方便

食品系列 
4天 番茄、生菜 

烟熏鸡肉三明

治 

面包、蛋制品、熟肉制

品 
复合调味料、干酪 

Q/SYBKF0004夹馅方便

食品系列 
3天 干酪 

意式青酱意面 
意大利面、烤蔬菜、熏

煮香肠 

复合调味料、干

酪、荷兰芹 

Q/SYBKF0007冷藏调制

食品 
3天 干酪、荷兰芹 

（2）  分类 



对于熟制谷物制品，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在“食品微生物丛书”第8

卷《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控制-原理与实践》中指出对于米饭产品，蜡样芽

孢杆菌是终产品的需要检测的致病菌，而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没有规定蜡样芽孢杆菌致病菌，为了便于对致病菌为啥

捏微生物限量不同类产品分别要求，根据当前国内厂家及市场上销售的预包装食

品中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进行的调研和数据分析（详见表2），本标准中根据

根据产品形态成分为，米饭类制品、面食类制品、米粉类制品、饭团寿司类制品、

三明治汉堡类制品、其他类制品。 

2.2 标准主要核心技术要素 

（1）技术要求 

a.感官要求 

为了保障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品质安全，要求产品色泽有该品种应有的色

泽、气味与滋味具有该品种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组织形态具备该品种应

有的组织形态，杂质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 

b.理化指标 

本标准中为了保证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品质，对于以动物性食品或坚果类

为原料及配料中使用食用油脂的产品，在理化指标中设立过氧化值，并在对当前

国内厂家及市场上销售的预包装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进行了调研和检测论证

分析（见表2）基础上，考虑到标准可操性，本标准过氧化值  (以脂肪

计)≤0.25/(g/100g)。该过氧化值要求也与GB 1929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

冻米面与调制食品》和QB 5471—2020《方便菜肴》中过氧化值要求相一致。 

c.一般性指标和指示菌微生物限量要求 



目前，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采用的标准主要包括国内贸易行业标准SB/T 

10648—2012《冷藏调制食品》、上海市地方标准DB31/2025—2014和 DB31/2025

—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其中DB31/2025—2021《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于2021年10月28号发布，将于2022年4月28日实施。

目前DB31/2025—2014和 DB31/2025—2021属于代替过渡期，但根据标准先进性，

本文将研究讨论DB31/2025—2021中内容。根据目前标准中微生物指标设定情况，

主要分为菌落总数、指示菌和致病菌。 

菌落总数是指食品检验经过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如培养基、培养温度和培

养时间等）培养后，所得到每g（mL）检样中形成的微生物菌落总数。菌落总数

不是食品安全的直接指标，它不能直接用于即食食品的安全性评估。食品中菌落

总数升高，说明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卫生情况欠佳或者储存不当。 

对于熟制冷藏米面制品，无论是国内贸易行业标准，还是上海市和广东省地

方标准，均采用菌落总数作为一般性微生物指标，具体菌落总数指标见表3。由

表2中不同标准菌落总数指标限量值可以看出，因行业标准中SB/T 10648—2012，

对生制品和熟制品菌落总数分别要求，根据本文研究范围，采用的熟制品的限量，

为符合GB 7099中“冷加工”的规定，指标要比上海市和广东省地方标准略严格。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地方标准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

装冷藏膳食》，考虑到产品特点明确指出，菌落总数要求不适用于含有未熟制的

发酵配料的熟制冷藏米面制品。 

表3 我国不同标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菌落总数限量情况表 

标准 
采样方案及限量 

n c m M 

SB/T 10648—2012《冷藏调制食品》 5 2 10
4
 CFU/g 10

5
 CFU/g 



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 5 0 10
5
 CFU/g - 

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 5 0 10
5
 CFU/g -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

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大肠埃希氏菌，又称大肠杆菌，广泛存在人类和温血动物肠道中，属于肠杆

菌家族中的一类。以此作为粪便污染指标来评价食品的卫生状况，推断食品中肠

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一般而言，食品中含有大肠埃希氏菌，表示食品直接或

间接受到粪便污染。如果食物含有大量大肠埃希氏菌，则显示在处理食物时普遍

忽视清洁卫生，而且没有把食物妥为贮存。肠杆菌科是一大类在生物化学和遗传

上彼此相关的细菌，通常用以评估食物的一般卫生状况。 

对于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中指示菌，SB/T 10648—2012《冷藏调制食品》和广

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中规定了大

肠菌群为指示菌，而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规

定了以大肠埃希氏菌（大肠杆菌）为指示菌，具体指标见表4。由表4中不同指示

菌指标限量值可以看出，行业标准中SB/T 10648—2012，对生制品和熟制品菌落

总数分别要求，根据本文研究范围，采用的熟制品的限量，为符合GB 7099中“冷

加工”的规定指标与广东省地方标准一致。 

表4 我国不同标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限量情况表 

项目 标准 
采样方案及限量 

n c m M 

大肠菌群 
SB/T 10648—2012《冷藏调制食品》 5 2 10 CFU/g 100 CFU/g 

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 5 2 10 CFU/g 100 CFU/g 

大肠埃希氏菌 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 5 0 20 CFU/g -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

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虽然，落总数不是食品安全的直接指标，它不能直接用于即食食品的安全性

评估，且很多组织、国家和地区，对于菌落总数均强调过程控制，而不规定限量。

但结合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控制的国情，特别是我国该产业处于发展早期阶段情况，



将菌落总数作为微生物指标要求具有必要性。同时，考虑到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存

在以未熟制的发酵配料（如未熟制的发酵泡菜）或新鲜水果蔬菜产品，这些产品

要求菌落总数限量，无法作为产品安全和品质判断依据，因此，规定菌落总数指

标不适用于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 

对于指示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和中国香港均将肠杆菌科和大肠杆菌

同时作为指示菌，但肠杆菌科、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是采用GAP规范生产的新

鲜蔬菜的正常菌群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菌群不能反映生鲜蔬菜的卫生状况，因此，

考虑到奔雷产品涵盖范围和标准的适用性，本标准选择将大肠杆菌作为指示菌。 

d.致病菌微生物限量要求 

致病菌是指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包括可在食物内释放毒素的细菌，

或使肠道受感染而令人发病的细菌。为了规范我国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我国在

2013年制定了GB 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并在

2021修订发布了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并制定了GB 31607—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对于熟制冷藏米面制品，根据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

品中致病菌限量》，标准中熟制面米制规定的致病菌为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具体限制值见表5。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

冷冻膳食》中对冷藏膳食致病菌除了与GB29921—2021一样致病菌要求沙门氏菌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考虑到组合产品要求，对含有牛肉制品的膳食要求了大肠埃

希氏菌O157:H7、对含有肉制品的膳食要求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含有水产

制品的膳食要求了副溶血性弧菌，具体限制值见表5。上海市地方标准DB31/2025

—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对冷藏膳食致病菌除了与GB2992



—20211一样致病菌要求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分别要求了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菌和副溶血性弧菌。此外，特别需要注意是与新修订的GB29921—2021

其他产品统一的要求一致，上海市地方标准DB31/2025—2021将致泻大肠埃希氏

菌代替大肠埃希氏菌O157:H7作为致病菌加以要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该标准增

加了蜡样芽孢杆菌作为致病菌要求，具体限制值见表5。 

表5 我国不同标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致病菌限量情况表 

标准 产品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n c m M 

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熟制面米制品 

沙门氏菌 5 0 0/25 g(mL) -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CFU/g   1000 CFU/g 

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 
冷藏膳食 

沙门氏菌 5 0 0/25 g(mL)  -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CFU/g   1000 CFU/g 

蜡样芽孢杆菌 5 1 1000 CFU/g 10000 CFU/g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5 0 0/25 g(mL) - 

副溶血性弧菌 5 1 
100 MPN/g

（mL） 

1000 MPN/g

（mL）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5 0 0/25 g(mL) - 

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

冷冻膳食》 

冷藏膳食 
沙门氏菌 5 0 0/25 g(mL)  -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CFU/g   1000 CFU/g 

含有牛肉制品

的膳食 
大肠埃希氏菌O157:H7 5 0 0/25 g(mL)  - 

含有肉制品的

膳食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5 0 0/25 g(mL) - 

含有水产制品

的膳食 
副溶血性弧菌 5 1 

100 MPN/g

（mL） 

1000 MPN/g

（mL）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

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多是以主要原料的传统分类，设立不同食品类别

分类要求。如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共

设立肉制品、水产制品等13个食品类别。对于冷藏熟制米面制品，在GB29921—

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致病菌按熟制面米制品只

要求了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因此，建议选择与GB29921—2021《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熟制面米制品规定一致的致病菌为沙



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同时，考虑到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存在含牛肉制品、即

食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和即食鲜切蔬果配料的产品和含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

品配料的产品，因此与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

限量》中要求一致，含牛肉制品、即食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和即食鲜切蔬果配

料的产品将致泻大肠埃希氏菌作为致病菌、含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配料的产

品将副溶血性弧菌作为致病菌要求。 

与其他食源性致病菌相比，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对蔬菜的感染相对比较

少见，然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可以引起人畜共患病，由于它可以在低温、

低水分活度、低pH、高盐等恶劣环境中持续生长和繁殖，所以广泛存在于自然

界中，如果食品中存在着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那么它的危险性比常见的沙

门氏菌和大肠杆菌更大。因此，虽然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只对肉制品、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即食鲜切果蔬产

品要求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作为致病菌要求，但对于冷藏即食产品，在充分

考虑由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引起的潜在风险前提下，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要

求，建议对所有的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均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作为致病菌要

求。 

在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致病菌

未要求蜡样芽孢杆菌，但对于熟制谷物制品，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在“食

品微生物丛书”第8卷《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控制-原理与实践》中指出对于

米饭产品，蜡样芽孢杆菌是终产品的需要检测的致病菌。在充分考虑由蜡样芽孢

杆菌引起的潜在风险前提下，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要求，建议对米饭类、饭团

寿司类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将作蜡样芽孢杆菌为致病菌要求。 



充分考虑行业总体技术水平和当前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以充分保障食品安全

为原则，本标准冷藏熟制米面制品标准制定中微生物限量如表6所示。 

表6 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微生物限量表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 或/25mL表示）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mL)]
 a
 5 1 10

4
  10

5
  

大肠埃希氏菌/[CFU/g(mL)] 5 0 20 -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mL)] 5 1 100  1000 

沙门氏菌 5 0 0 -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b
 5 0 0 -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5 0 0 - 

副溶血性弧菌c
 /（MPN/g（mL）） 5 1 100 1000 

蜡样芽孢杆菌d
 5 1 1000 10000 

注：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按GB 4789.1执行，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

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a不适用于含有未熟制的发酵配料或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 

b仅适用于含牛肉制品、即食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和即食鲜切蔬果配料的产品。 

c仅适用于含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配料的产品。 

e仅适用于米饭类、饭团寿司类熟制冷藏米面制品。 

（2）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净含量。对于指示微生物（大肠埃希氏菌），

大肠埃希氏菌检测 24 h 后才能出结果，而产品的保鲜期为 2-3 天。因此，由于检

测时间限制，使得对于货架期短产品将其作为出厂检测指标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熟制冷藏米面制品，采用适当的为一般性指标（菌落总数）和指示菌微

生物（大肠埃希氏菌）的微生物检验进行过程确认可能比致病菌检验更为有效，

允许在达到过程失控点之前采取纠偏措施。因此，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中将一般性

指标（菌落总数）和指示菌微生物（大肠埃希氏菌）作为微生物检验指标，微生

物检验每日检测，当菌落总数检验出现结果不良时候应加强检测（结果不良指菌

落总数检测中，同一批次产品采集的 5 件样品中，有 1 件样品检测结果存在超出

m值，小于M值的情况）。加强检测包括对产品的检测在原有的检测频率基础上，

加强检测频率，同时加强对加工制作环境的检测频率，分析不良结果生产的原因，



从而在达到过程失控点之前采取纠偏措施，这样可以同时考虑标准实际适用性和

检测主要用于风险监测作用，保证产品质量。 

（3）标签、包装、贮存、运输和销售 

预包装产品应符合GB 7718和GB 28050的规定，并在包装上标注食用方式。

添加未熟制的发酵配料产品应标识添加发酵配料的种类，明示产品类型。为了延

长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的保鲜期，并综合考虑国内冷链运输销售的实际条件，

贮存、运输温度要求按应符合 GB 31605 的相关要求，在 0℃～10℃条件下贮存、

运输。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3.1 一般性指标和指示菌微生物限量指标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中主要国内主要厂家的 25 份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及市场上销售的

25 份预包装食品中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的一般性指标（菌落总数）和指示菌

微生物（大肠埃希氏菌）进行了检测，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7 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产品一般性指标和指示菌微生物限量指标检测值 

产品名称 
菌落总数 

cfu/g 

大肠埃希氏菌 

cfu/g 

 1 2 3 4 5 1 2 3 4 5 

海鲜双手卷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菜肉馄饨 20 3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蟹粉鲜肉小馄饨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猪肉香菇水饺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目玉烧饭团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美式辣鸡排饭团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照烧鸡肉饭卷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白米饭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鱼香肉丝拌面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五谷杂粮粥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凤尾虾叉烧冷链盒饭 9.1×102 1.0×103 3.0×103 1.0×103 4.9×103 ＜10 ＜10 ＜10 ＜10 ＜10 

蚝汁鲍鱼季市肉圆冷链盒饭 1.9×103 2.0×103 5.8×103 8.9×102 4.0×102 ＜10 ＜10 ＜10 ＜10 ＜10 

香辣带鱼冷链盒饭 1.4×103 1.2×103 1.5×103 1.3×103 1.5×103 ＜10 ＜10 ＜10 ＜10 ＜10 



蚝油牛肉冷链盒饭 8.9×102 8.2×104 1.8×103 9.2×102 1.2×103 ＜10 ＜10 ＜10 ＜10 ＜10 

香菇鸡肉冷链盒饭 8.3×103 9.4×103 8.0×103 5.7×103 7.8×103 ＜10 ＜10 ＜10 ＜10 ＜10 

红烧牛肉饭冷链盒饭 9.0×102 4.2×103 9.1×102 8.7×103 3.6×104 ＜10 ＜10 ＜10 ＜10 ＜10 

三文鱼松沙拉酱饭团 9.3×103 7.4×103 9.3×103 7.8×103 8.9×103 ＜10 ＜10 ＜10 ＜10 ＜10 

藜麦反卷炸鸡寿司 1.2×103 1.2×103 4.9×103 6.5×102 4.0×103 ＜10 ＜10 ＜10 ＜10 ＜10 

酸辣凉面 6.2×103 3.4×103 7.3×103 5.1×103 6.3×103 ＜10 ＜10 ＜10 ＜10 ＜10 

黑椒猪排大口饭团 5.2×102 6.8×102 7.0×103 5.9×102 3.7×103 ＜10 ＜10 ＜10 ＜10 ＜10 

金枪鱼蛋黄酱三角饭团 3.5×103 4.9×104 9.2×103 5.0×104 8.1×103 ＜10 ＜10 ＜10 ＜10 ＜10 

照烧鸡排三明治 60 1.8×102 1.4×102 80 1.2×103 ＜10 ＜10 ＜10 ＜10 ＜10 

照烧鸡排三明治 4.0×102 1.4×103 2.4×102 1.4×103 1.3×104 ＜10 ＜10 ＜10 ＜10 ＜10 

奥尔良鸡排三明治 80 4.8×102 2.4×102 1.3×103 1.7×102 ＜10 ＜10 ＜10 ＜10 ＜10 

田园谷物餐 150 170 220 160 140 ＜10 ＜10 ＜10 ＜10 ＜10 

对于菌落总数，其他国家/地区/组织均强调过程控制，而不规定限量。对于

熟制谷物制品，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在“食品微生物丛书”第 8 卷《食品

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控制-原理与实践》中指出肠杆菌科或菌落总数是过程控制

的有用指示菌。对于涂层或夹心面团产品，需氧菌落计数和肠杆菌科是加工过程

控制中适当的指示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欧盟、美国、加拿大也均对包括冷藏熟制米面制品的即食食品强调过程

控制，而不规定菌落总数限量。 

充分考虑行业总体技术水平和当前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以充分保障食品安全

原则，将一般性指标菌落总数微生物限量指标设定如表 8 所示，该指标要适度严

格于上海市和广东省地方标准，也要严格于澳新、英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

其他国家/地区标准（见表 8） 

表8 本标准菌落总数指标对比表 

国家/地区/组

织 
标准 

采样方案及限量 指标对比情

况 n c m M 

中国 

本标准 5 1 10
4
 CFU/g 10

5
 CFU/g  

SB/T 10648—2012《冷藏调制食品》 5 2 10
4
 CFU/g 10

5
 CFU/g 严格 

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

膳食》 
5 0 10

5
 CFU/g - 

严格 

DBS44/007-2017《预包装冷藏、冷冻膳食》 5 0 10
5
 CFU/g - 严格 

澳新 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标准（A类食品） 满意：〈10
4
 CFU/g，可接受〈10

5
 CFU/g 严格 

中国澳门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第一级别） 满意：〈10
4
 CFU/g，可接受〈10

5
 CFU/g 严格 



英国 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标准（第3类） 满意：〈10
4
 CFU/g，可接受10

4
-〈10

5
 CFU/g 严格 

中国香港 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第5类） 满意：〈10
5
 CFU/g，可接受10

5
-〈10

7
 CFU/g 严格 

充分考虑行业总体技术水平和当前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以充分保障食品安全

原则，将指示菌微生物大肠埃希氏菌微生物限量指标设定如表 9 所示，该指标与

上海市地方标准一致，也要严格于澳新、英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其他国家

/地区标准（见表 9） 

表9 本标准大肠埃希氏菌指标对比表 

国家 /地区 /组

织 
标准 

采样方案及限量 指标对比情

况 n c m M 

中国 
本标准 5 0 20 CFU/g -  

DB31/202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 5 0 20 CFU/g - 一致 

澳新 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标准 满意：〈3，可接受：3-100 严格 

中国澳门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满意：〈20，可接受：20-100 严格 

英国 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标准 满意：〈20，可接受：20-≤100 严格 

中国香港 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满意：〈20，可接受：20-≤100 严格 

3.2 致病菌微生物限量指标试验（或验证）情况 

虽然 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只

对肉制品、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即食鲜切果蔬产品要求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作为致病菌要求，但对于冷藏即食产品，在充分考虑由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菌引起的潜在风险前提下，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要求，建议对所有的熟制冷

藏米面制品均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作为致病菌要求。 

在 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致病

菌未要求蜡样芽孢杆菌，单本标准在充分考虑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潜在风险前

提下，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要求，建议对米饭类、饭团寿司类熟制冷藏米面制

品将作蜡样芽孢杆菌为致病菌要求。 

对于致病菌，CAC 分别仅是对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分为适合单核细胞

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长的食品和不适合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长的食品分别

作出了相关限量要求。加拿大也是仅是对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进行了限量规



定，并对取样计划、应用要求及法定状态，按处理措施包括允许销售、停止销售

和召回分别进行了规定。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英国分别对 7 种致病菌和 11 种

致病菌给出了限量要求，具体指标见表 10。 

表10 不同国家/地区/组织标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致病菌限量情况表 

国家/地区/组织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备注 

CAC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 
  

适合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生长的

食品 

n=5，c=0，m=25g 中不得检出  

不适合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生长

的食品 

n=5，c=0，m=100 CFU/g  

欧盟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 
n=5，c=0，m=100 CFU/g  

沙门氏菌 n=5，c=0，m=25g 中不得检出 预切水果和蔬菜（即食） 

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 

葡萄球菌(血浆凝固

酶阳性) 

满意：〈10
2
 CFU/g，可接受：102

 CFU/g -10
3
 

CFU/g，不满意：103
 CFU/g -10

4
 CFU/g，有

潜在危险：≥10
4
 CFU/g 

 

产气荚膜梭菌 

满意：〈10
2
 CFU/g，可接受：102

 CFU/g -10
3
 

CFU/g，不满意：103
 CFU/g -10

4
 CFU/g，有

潜在危险：≥10
4
 CFU/g 

 

蜡样芽孢杆菌 

满意：〈10
2
 CFU/g，可接受：102

 CFU/g -10
3
 

CFU/g，不满意：103
 CFU/g -10

4
 CFU/g，有

潜在危险：≥10
4
 CFU/g 

 

副溶血性弧菌 

满意：〈3 CFU/g，可接受：3 CFU/g -10
2
 

CFU/g，不满意：102
 CFU/g -10

4
 CFU/g，有

潜在危险：≥10
4
 CFU/g 

 

空肠弯曲菌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有潜在危险：检出  

沙门氏菌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有潜在危险：检出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 
  

第一类食品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有潜在危险：≥10

2
 

CFU/g 

适合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长，

保存时间超过一天的即食食品(例如

预包装三明治) 

第二类食品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可接受：检出但〈10

2
 

CFU/g，有潜在危险≥10
2
 CFU/g 

不适合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

长，保存时间超过一天的即食食品

（例如沙律） 

第三类食品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可接受：检出但〈10

2
 

CFU/g，有潜在危险≥10
2
 CFU/g 

制作后立即出售、或食用、保存时间

不超过一天的即食食品(例如新鲜制

作的寿司) 



英国 

弯曲杆菌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不满意：检出  

大肠杆菌 O157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不满意：检出  

沙门氏菌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不满意：检出  

志贺氏菌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不满意：检出  

霍 乱 弧 菌 (O1 和

O139) 
满意：25g 中不得检出，不满意：检出  

蜡样芽孢杆菌 
满意：〈10

3
 CFU/g，可接受：103

 CFU/g -≤

10
5
CFU/g，不满意：〉10

5
CFU/g 

 

其他致病性芽孢杆

菌 

满意：〈10
3
 CFU/g，可接受：103

 CFU/g -≤

10
5
CFU/g，不满意：〉10

5
CFU/g 

 

产气荚膜梭菌 
满意：〈10 CFU/g，可接受：10CFU/g -≤

10
4
CFU/g，不满意：〉10

4
CFU/g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 

满意：〈10 CFU/g，可接受：10CFU/g -≤

10
2
CFU/g，不满意：〉10

2
CFU/g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其他凝固酶阳性的

球菌 

满意：〈20 CFU/g，可接受：20CFU/g -≤

10
4
CFU/g，不满意：〉10

4
CFU/g 

 

副溶血性弧菌 
满意：〈20 CFU/g，可接受：20CFU/g -≤

10
4
CFU/g，不满意：〉10

4
CFU/g 

 

加拿大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氏菌 
 

n=5，支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生长且在冷藏条件下货架期低于 12

天的即食食品 

零售级 25g 中不得检出 

允许销售 〈100 CFU/g 

召回或停止销售 〉100CFU/g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

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通过表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本标准各种致病菌指标与 GB29921—202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对比要严格或一致，与 CAC、加拿大、

澳新、英国等其他国家/地区标准相比也是一致或更加严格。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工业化餐饮食品是指按照—定规范和标准，由机械化生产代替手工制作，

要求实现产品标准化、操作规范化、生产机械化和工艺科技化，用现代科学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中餐食品生产工艺，引进现代科学营养原理和营销理念，创新生产



方式，以形成一个全新的食品和餐饮业融合发展产业。而所谓中餐工业化生产，

是在发扬我国传统主餐优秀文化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学营养原理和先进技术装

备，进行规模化生产，提供标准化、方便化、安全化和营养化的中餐食品。随着

中餐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消费者膳食方式的日趋现代化，即借助现代冷

冻保鲜和烘烤加热器具，实现膳食消费成品化、安全化、方便化、快餐化、节约

化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概括地说，中餐工业化生产具有多种优越性：①能实现

批量化生产，促进中餐品加工规模化；②按照科学配方加工中餐食品，实现营养

化；③按照规格加工中餐食品，适应人们生活节奏的快速化；④提高中餐的储藏

性，实现运输储存的保鲜化；⑤循环开发利用粮食资源，实现节约化。 

近年来，中餐工业化作为一种实现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模式，得到了国家高度关注和支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中就明确要求要加大对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焙烤食品和现代生物发酵食品等新

产品标准的研制力度。2016 年底，农业部印发的《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明确提出力争通过 5 年努力，在大

中城市郊区，发展 1000 个为城乡居民生活配套的中央厨房。2016 年底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积极推进传统主食

及中式菜肴工业化、规模化生产，深入发掘地方特色食品和中华传统食品。2017

年科技部印发的《“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开展传统主

食和中式菜肴等中华传统与民族特色食品的标准化和工业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创制工业化中华餐桌新食品。 

目前全国熟制冷藏米面制品工厂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及周边和大城市，如



北京（及周边河北省内）、上海（及周边的浙江省、江苏省）、广州、深圳、武汉、

南京、杭州、成都、重庆、沈阳等，全国现有近 200 家左右的企业生产预包装熟

制冷藏米面制品，每天生产约 500 万-600 万份，该类企业大部分为规模化工厂。

销售渠道主要是便利系统、商超、交通工具、自动贩卖机、新型快餐便利店等。

但是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了保证产业健康发展和产品质量，更好

的规范行业内企业的市场行为，保护顾客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十分必要制定熟制

冷藏米面制品的行业标准。 

本次制定的熟制冷藏米面制品标准，包括了熟制冷藏米面制品的分类、原

辅料要求、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检验规则以及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界定了相关的术语与定义，实现产品质量的要求

的标准化，促进我国熟制冷藏米面制品行业发展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产品

质量和生产水平。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本标准属于食品工业标准体系中的“方便食品”大类中的产品标准中米面类

方便食品领域。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可以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